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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调整烟花爆竹燃放政策
在规定时段规定区域可燃放

2022年 12月 30日，辽宁省大连市政府发布《关

于做好 2023年烟花爆竹燃放管控工作的通告》称，控

制燃放区域允许燃放时间为 2023年 1月 14日、1月

21日至 1月 28日、2月 5日，每日 7时至 23时（除夕不

限时）。

更早些时候，山东省东营市、滨州市也明确，春节

期间在部分区域和个别时间段可以燃放烟花爆竹。

有媒体统计，随着群众呼吁松绑烟花爆竹“禁燃

令”之声增多，目前已有多地调整烟花爆竹燃放政

策，即在规定时段、规定区域可以燃放烟花爆竹。

多地允许规定区域、规定
时间内燃放烟花爆竹

1月 3日，广东省珠海市政府发布关于

废止《珠海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由

各区政府、经济功能区管委会依据上位法，

自行划定烟花爆竹的燃放区域、时间及允

许燃放的种类，并向社会公布。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各地更为普遍的

做法是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比较

行政法研究所所长杨建顺解释说，对于烟

花爆竹，政府进行规制有其历史必然性。

目前各地通行的“禁燃令”就有一个发展的

过程：起初，政府考虑到人们的接受程度，

根据安全原则，试行“限燃令”，即在一些城

市进行限定燃放区域和限定燃放时间的试

点，在人们逐渐适应“限燃令”之后，再施行

零燃放的“禁燃令”。

杨建顺认为，从“限燃令”演变为“禁燃

令”后，立法者所预留的特殊处理规则被忽

略了，这种“一刀切”的零燃放措施，实际上

将传统习俗之燃放烟花爆竹归为彻底禁止

之列。时间久了，过春节静悄悄了，年味儿

也淡了些，难免引发人们非议。

在杨建顺看来，目前多地允许规定区

域、规定时间内可以燃放烟花爆竹，实质上

就是对向往“人间烟火”的民意民情的回

应，也是对规制烟花爆竹相关法规的贯彻

落实。如此回应民众呼声的做法，体现了

法规所规定的“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

况”综合施策、分类管理的理念，有助于弘

扬春节燃放烟花爆竹等传统文化民俗，增

强“烟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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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帅梁教授分析称，多地调整烟花爆竹燃

放政策的背后，是对我国绵延上千年过年

仪式中燃放烟花爆竹传统的回归和文化的

传承，是回应群众过年期间期待平安健康

的精神需求的回应，也是基于对我国燃放

烟花爆竹带来的环境污染与安全事故不断

减少、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的客观认识，更是

对作为我国重要产业和就业领域的烟花爆

竹行业发展的支持。

在张帅梁看来，民有所呼，政有所应。

虽是能否燃放烟花爆竹的“小事儿”，但也

是群众向往美好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各

地对“禁燃令”的松绑，有效地解决和回应

了群众诉求。同时，这也是对科学立法、民

主立法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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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具体来说，各地针对烟花爆竹管理

如何把握“禁”“限”边界呢？

杨建顺认为，这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仅

是“限放”和“禁放”的问题，而是烟花爆竹的

生产、经营、储存、运输、邮寄和燃放的全过程

安全保障问题。这就要求各相关主体严格按

照《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对生产、经营、储

存、运输和燃放等各个环节的规制要求，切实

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管理，预防爆炸事故发生，

保障公共安全和人身、财产的安全。

他呼吁，就烟花爆竹燃放这个环节，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依法、合理地运用好

法律法规所赋予的“限放”和“禁放”的裁量

权，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确定限制或

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时间、地点和种类。

他建议，一般而言，要行使好该裁量判断

权，可以参考把握如下标准：城市区域倾向于

禁放，农村区域倾向于限放；人员聚集密度大

的区域应当禁放，人员稀少非聚集性的区域

倾向于限放；高楼大厦密集区域应当禁放，非

高层建筑的区域倾向于限放；威力大的烟花

爆竹倾向于禁放，威力不大的烟花爆竹倾向

于限放。至于“高危险性烟花爆竹产品”，宜

从生产环节把好规制关等。

张帅梁则认为，放松“禁放”，不等于完全

解禁。在放松“禁放”的地区，人们有燃放烟

花爆竹的自由，但这种自由是有边界、有限度

的。边界就是相关地方法规与规章确定的

燃放时间地点与幅度，限度就是不得损害社

会公共利益以及他人合法权益。因此，违反

规则、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应当受到相应的

处罚。 （据《法治日报》）

目前，我国关于燃放烟花爆竹的法律规

定，主要是大气污染防治法。该法规定，任何

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城市人民政府禁止的时段

和区域内燃放烟花爆竹。在法规层面，《烟花

爆竹安全管理条例》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可以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确定

限制或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时间、地点和

种类。

这意味着，法律法规赋予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决定在本行政区域是否禁止燃放烟

花爆竹的权力。

杨建顺分析认为，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以烟花爆竹限制燃放的制度为背景。法律法

规的这种授权规定体现了科学立法的精神，

遵循了各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管理理

念。特别是《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设置

的授权规定，较大程度赋予了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裁量判断余地，目的在于确保各地

“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灵活机动地

作出科学安排和部署，避免“一刀切”式的生

硬施策。

杨建顺说，这就需要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切实做好调查研究，全面、准确、客观、

适时把握“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依法决

策、民主决策、科学决策，作出“举旗帜、聚民

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烟花爆竹安

全管理决策、决定和举措，让人民群众在安

全保障举措支持的背景下，告别零燃放的

“无菌社会”，充分体味烟花爆竹等传统文化

民俗的滋味儿，欢欢喜喜迎除夕、过春节、闹

元宵。

张帅梁说，我国地域辽阔，省域、市域、县

域各有不同情势，经济社会发展存在不平衡

之处，各地亟待解决的问题与需求也不尽相

同。投射到立法领域，就需要在维护国家法

治统一的基本前提下，允许地方在一定范围

内因地制宜，因应施策。

“是‘禁’是‘限’，需要各地根据环境质

量、财产安全、百姓诉求等因素的现实情况，

以及解禁后可能产生的经济社会效益与风险

事故等进行有效研判，并在此基础上作出科

学合理的规制。”张帅梁说。

各地应灵活机动安排部署，避免“一刀切”

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管理，预防爆炸事故发生


